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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

关于开展 2021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民办），进修学院，电大分校： 

根据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 2021 年职

称申报评审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）、市

教委职改办《关于开展 2021 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

职改发〔2021〕2 号）和大渡口区职称改革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

展 2021 年全区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渡职改办〔2021〕39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开展 2021 年教师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全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单位在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且符合

相应申报条件的人员。公务员（含参公管理的人员）、离退休人

员（以申报人身份证和评委会评审投票表决时间为准）不得参加

职称评审。鼓励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积极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各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时间按《2021 年大渡口区教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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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申报工作时间安排及要求》（附件 1）组织开展。请各学校

严格按照申报工作时间安排及要求开展相关工作。 

三、申报条件、程序和纪律要求 

根据《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工作规定》《重庆市专业技

术资格评审工作规定》，严格按照本人申报、单位推荐、部门审

查等程序开展职称申报评审工作。非在编人员按照《重庆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我市流动人员职称申报评审
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办〔2017〕235 号）规定进行申

报推荐。 

申报人要认真履行“诚信承诺”，一个年度内通过正常申报渠

道（不含各种“绿色通道”评定）只能申报一次职称，且不得违规

以兼职、挂靠、假冒等形式通过其他单位申报；各推荐单位要强

化“谁审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度。对违反有关规定

的申报人、所在工作单位有关人员、评审专家或评审办事机构工

作人员，按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

第 40 号）、《重庆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渝人社发〔2021〕25

号）进行处理。 

中小学教师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、教育研究、实验技术等职

称申报条件，详见相关政策文件。申报评审程序和纪律要求详见

《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重庆市 2021 年职称申报评

审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）（附件 2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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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改办关于开展 2021 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

的通知》（渝教职改发〔2021〕2 号）（附件 3）、《大渡口区

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区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渡职改办〔2021〕39 号）（附件 4）。 

四、有关事项 

（一）培训与指导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职称申报推荐工作，要加强对申报人员的

培训和指导，要组建由单位领导、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工作人员 3

—5 人组成的职称申报推荐工作组，负责本单位申报人员的材料

审核工作。申报人数较多的单位，职称工作人员应不少于 3 人。 

（二）落实回避及备案制度。 

严格执行回避规定，凡与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利害关系或者

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客观公正的，应当申请回避。各公办中小学幼

儿园要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本年度职称推荐工作方案并于 10 月 29

日前报区教委人事科备案。 

（三）收费 

按《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调整我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
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职改办〔2015〕55 号）执行，高、

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分别为 420 元、240 元、120 元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1 年大渡口区教委职称申报工作时间安排及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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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重庆市 2021 年

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3．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改办关于开展 2021 年职称申

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4．大渡口区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

区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